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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不動產資訊充分、透明的重要性: 

  

 

 

 

 

 

 

 各國促進不動產資訊充分、透明作法： 

  透過訂定相關法令，規範不動產資訊內容(例如日本、德國
及中國大陸等)，以達成促進不動產市場健全發展等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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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資訊
充分、透明 

 促進不動產市場健全發展。 

減少交易糾紛。 

 避免過度投資不動產，影響經濟發展。 

提供政府決策正確資訊。 



日本、德國及中國不動產廣告相關規範 
國名 法規 主要規範內容 主要裁罰內容 

日本 宅地建
物取引
業法 

誇大廣告之禁止(§32)，廣告內容不
得有顯著違反事實之表示或讓人誤
認為比實際更有利之表示 

有停止業務命令、取消許可或
處以六個月以下的懲役或科或
併科一百萬日元以下的罰金 

德國 不正當
競爭防
制法 

1.不正當交易行為之禁止 
2.不正當交易行為之例示 
3.引人錯誤之交易行為 
4.廣告文字或圖示均應有證據有所 
  佐證 

妨害除去及不作為，損害賠償，
所得利益之除去，科以刑罰或
罰鍰 

中國
(上海) 

上海加
強商品
房廣告
管理之
規範 

1.重點檢查(例如不具備銷售條件發 
  佈廣告、虛偽及誇大內容) 
2.未取得預售許可證，不得以內部 
  登記等理由發布廣告 
3.房地產綜合評價禁上亂評比、亂 
  排序 
4.房地產廣告內容應在買賣合同明 
  確載明 

1.管理部門可責令其限期改正 
2.逾期不改正者可透過新聞媒 
  體曝光 
3.在年度檢查中予以降級或者 
  登出資質等級 
4.工商管理部門，依法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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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不動產廣告相關規範 
國名 法規 主要規範內容 主要裁罰內容 

中華
民國 

公平交易法 公平交易法§21 
廣告不得為虛偽不實引人
錯誤之表示表徵 
公平交易法§24 
不得為影響交易秩序之欺
罔或顯失公平行為 

公平交易法§41 
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或更正措
施，並得處5萬至2500萬，逾期
不改得連續限改，並得處罰10萬
至5000萬 

不動產經紀業管
理條例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21 
廣告應與事實相符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29 
6-30萬 

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58 
非經領得建造執照，不得
辦理銷售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49 
處4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令其限期改善或履行義務，
屆期不改善或不履行者，得連續
處罰 

臺北市不動產經
紀業發布不動產
交易消費資訊管
理規範 

有所本 
 

臺北市不動產經紀業發布不動產
交易消費資訊管理規範 
依各相關法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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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管理規範執行情形 
不動產交易消費資訊管理規範訂定 

102.04  

研議 

102.05.16 

徵詢 

102.06.18 

審議 

102.07.01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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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考會102年8月12日-15日市民滿意度調查，高達 

  7成9的民眾贊成公布「臺北巿不動產經紀業發布
不動產交易消費資訊管理規範」。 

 

 

 

管理規範訂定滿意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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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  
則數 

地政局  移送公平會 

無   
違   
反 

調    
查    
中 

發文  
輔導 

裁罰 

其他   
(移送
其他
縣市
等 ) 

  

小計 
無   
違   
反 

調    
查    
中 

發文  
輔導 

裁罰 小計 

102.07.01-
12.31  510 183 211 27 37 38 496 0 7 3 4 14 

裁罰金額   
(萬元) 

482     442         40    

 
 

管理規範執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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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日期 



執行情形說明- 
地政局輔導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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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發布訊息 

  店面租金從每坪1,500元漲
到1,800~2,000元等資訊。 

調查結果 

   本案資訊發布係參考該公
司所擁有之資料，並非參
考實價登錄網站內容。 

處理結果 

  函請業者發布資訊可參考實
價登錄網站內容，以避免爭
議。 

 
 



地政局裁罰說明 
 裁罰案件有37則，違規態樣統計如下: 

 

 

 

 

 依內政部不動產經紀業廣告處理原則，廣告表示建築物之

用途與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所載不符，認定為不實廣告。 

 地政局自100年6月起即分別函公會轉知會員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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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10 

12 

102

04 

30 

102

10 

23 

102

11 

05 

102

11 

101

05 

21 

101

12 

06 

100

06 

14 

102

03 

13 

宣
導 

現場
輔導 

地政局裁罰案件違規態樣統計 

用途 坪數 屋齡 面積 樓層 
總樓
層數 

小計 

則數 24 1 2 1 8 1 37 

比例(%) 64.87 2.70 5.41 2.70 21.62 2.70 100 

態
樣 

則
數 



違規案例說明-地政局裁罰案例1(娛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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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局裁罰案例2 
 

(第三種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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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發布訊息 

  都更改造特區。 

調查結果 

․本建案基地並非更新單元或地區。
除建案基地對面有自行劃設都更外
，其餘本府劃設之更新地區並未鄰
近本案基地。 

․廣告內容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
表示或表徵，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規定之虞。 

公平會處理情形 

  公平會以依現有事證難以判斷，故
函建設、廣告公司爾後刊登類此廣
告時，應善盡廣告主真實表示之義
務。 

 
 

都更案 本案 

公平會輔導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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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發布訊息 

以每坪200萬的造價。 

調查結果 

․「每坪200萬的造價」，實為20萬。 

․廣告內容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
示或表徵，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
規定之虞。 

公平會處理情形 

   公平會以現有事證尚難認有引人錯誤
致交易決定，惟確屬與事實不符，故
警示業者於製作廣告時，應加強文字
審查，善盡真實之義務。 

 
 

公平會輔導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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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發布訊息 
  萬坪公園第一排、信義路七段。 
調查結果 
․業者所稱之萬坪公園係廣慈博愛院之現
況，惟該地都市計畫已變更第三種商業
區(特)、社會福利設施用地、公園及道
路用地。 

․信義路目前並無七段，僅係民眾建議內
容。 

․廣告內容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或表徵，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規定
之虞。 

公平會處理情形 
   公平會以廣告上宣稱建案為「萬坪公

園第一排」，實際上公園面積約4,772
坪，並未達萬坪標準，就商品內容為
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故處建
設、房仲公司各新臺幣20萬元整。 

修正後資訊 

公平會裁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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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規範執行效益 

輔導業者提供正確且有所本的不動產交易市場消

費資訊，自實施以來，業者發布誇大或不實資訊

的情形已有改善。 

已彙集現行(半年)不動產交易市場消費資訊態樣，

未來可做成宣導教育的資料，並提供公會轉知會

員據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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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緣由: 

  一、民眾反映網路套房租賃廣告(面積)不實的問題。 
  二、租賃房屋者多為弱勢，為照顧弱勢族群及健全租賃 
      市場，而進行相關查核。 

 執行情形: 

  一、102年11月起就套房出租案件列為專案查核，至12月
止計查核112件，44件(約39%)不符，經過地政局輔導
後業者均已改善並將廣告下架。 

  二、持續透過發函公會轉知會員、舉辦宣導活動或個案輔 
      導等方式，促使業者刊登正確資訊。 

 

 

參、租賃廣告專案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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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案件常見錯誤情形 

 面積與登記資料不符 

 未註明經紀業名稱 

 用途與使用執照不符 

 其他(樓層、總樓層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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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寫或
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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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廣告注意事項說明 

一、註明不動 
    產經紀業 
    名稱。 
二、廣告面積 
    與登記面 
    積相符。 
三、用途與使 
    用執照相 
    符。 
四、樓層、總 
    樓層數相 
    符。 



廣告面積為12坪。 

權狀面積為
【19.82+1+(2078.3
1*45)/10000】
*0.3025=約9.13坪。 

 

 

案例-面積與登記資料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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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未註明經紀業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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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區) 用途與使用執照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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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廣告專案宣導 注意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9條規定，

廣告不實處新臺幣6-30萬元罰鍰。 

租賃廣告列為上半年重點查核，請業

者全面檢視廣告內容，以免受罰。 



 緣由: 
      預售屋無實體建物，消費者僅能透過廣告或買賣 
      契約書了解所購買預售屋之環境、外觀、隔局、 
      配置及建材設備等，並據為是否交易之參考，常 
      衍生交易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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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售屋相關查核內容宣導 



預售屋
相關資
訊規範 

是否取
得建照
銷售 

定型化
契約 

不動產經
紀業業務
檢查 

樣品屋
(實品
屋) 

廣告 

???? 

有無申請 

與事實
相符及
有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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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售屋銷售 

符合??? 

應記載及
不得記載
事項 



查核項目及重點(一) 

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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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建照後，
才開始銷售。 

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第49
條處新臺幣
4-20萬罰鍰。 



查核項目及重點(二) 

定型化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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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消費
者保護自治

條例第38條
限期改正，
未依期限改
正者，處新

臺幣2-10萬

元罰鍰。 

一、契約審閱權 

二、房地出售面積及認定標準 

三、房地面積誤差及其價款找補 

四、契約總價 

五、履約保證 

六、驗收 

七、違約之處罰 



查核項目及重點(三) 

不動產經紀業業務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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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經營許可 

懸掛文件 

製作不動產說明書 

指派經紀人於相關文件簽章 

完成相關備查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
第32條禁止營業，並處
負責人或行為人新臺幣
10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
罰鍰。  

按違規情形，
依不動產經紀
業管理條例限
期改正或處6-
30萬元罰鍰。 



查核項目及重點(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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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品屋、實品屋: 

樣品屋 
  一、樣品屋已領得同意搭設備查函。 
  二、樣品屋已申報竣工領得備查函。 
  三、樣品屋尚於使用期限內。 
  四、樣品屋有無申請與實際銷售案 
      件不符、或移作他用情形。 
  五、樣品屋同意搭設備查函內所要 
      求應設立之告示(如使用分區、 
      停車空間、夾層等) 已設置。 
實品屋:浴廁、隔間、機電設備設置 
       是否符合規定。 

限期改正或
依建築法第 
86條處造價
千分之20-50
之罰鍰。 



查核項目及重點(五)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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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經紀業管
理條例第29條處
新臺幣6-30萬元
罰鍰。 

公平交易法第41
條處新臺幣5-
2500萬元罰鍰。 

銷售、
價格及
行為等
資訊應
與事實
相符。 



聯合
稽查 

是否取
得建照
銷售 

定型
化契
約 

不動產經
紀業業務
檢查 

樣品
屋(實
品屋) 

廣
告 

建管處 

地政局 

建管處 

地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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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局 

法務局 

注意:
近期將聯
合稽查 

預售屋相關查核內容宣導 



伍、結語 

 持續辦理不動產市場交易消費資訊的查核。 

 自103年3月1日起針對租賃案件進行重點查核。 

 預定近期內由地政局、消保官與建管處辦理預售屋建

案的聯合稽查。 

 為確保消費者權益，未來將研訂預售屋銷售規範，以

促進不動產交易市場健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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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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